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36號

原      告  凌天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正鈞 

訴訟代理人  陳浩華律師

複  代理人  楊婷鈞律師

            宋郁明 

被      告  飛特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世隆 

訴訟代理人  黃明展律師

            劉兆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事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裁定移送

前來（112年度訴字第362號），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陸拾貳萬陸仟貳佰參拾玖元，及自民

國一百一十二年三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伍拾肆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

告如以新臺幣肆佰陸拾貳萬陸仟貳佰參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為參與投標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代辦金門、連

江、澎湖等三縣政府委託之「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

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採購案（下稱系爭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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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案），先於民國106年6月15日簽訂「共同投標協議書」，

復於107年7月18日簽訂【執行衛生福利部「金門、連江、澎

湖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案」合作協議

書】（下稱系爭合作協議書），再於107年7月間簽訂系爭補

充協議書，嗣於108年9月12日間簽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

書），並經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吳碩仁事務所以108年度北

院民公碩字第0087號公證書予以公證在案。系爭補充協議書

第1條約定甲（即原告，下同）、乙（即被告，下同）雙方

於投標前共同約定合約最低承包及分配金額及比率為由原告

分配比例70.968％、被告分配比例29.032％，第3條關於合

約履約款項收取則約定「㈠依據甲、乙雙方於合約投標前簽

署並公證之『共同投標協議書』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由各成

員分別出具之發票及其他文件向機關請領。各成員分別請領

之項目及金額為：甲方為70％，乙方為30％。㈡甲、乙雙方

同意於每月收到各機關款項後，乙方應於次一工作日將前項

30％與本協議書第一條乙方應分配比率29.032％之差額匯還

甲方。」等情，故被告應於每月將其溢領之款項轉回原告所

指定之帳號帳戶，以符合雙方共同投標時之約定，詎被告竟

自110年3月份起至111年7月份止即未按時匯回雙方約定之款

項，合計為新臺幣（下同）462萬6,239元（計算公式詳如附

件原證2明細表、計算總表所示，即中院卷第19至21頁。被

告雖曾於前案一審即臺中地院110年度重訴字第323號請求返

還溢付款等事件審理時，先主張其享有比例為33.3％，原告

則為66.7％云云，惟未獲採納，嗣又指稱兩造係30％及70％

之分配比例，至0.982％之比例則為臺灣地勤服務費用云

云，均屬不實，蓋參照系爭合作協議書第2條第3項第3款約

定：「台灣機場（航站、軍方、航警、地勤作業）：由甲、

乙雙方依需求與機場單位洽談，或另請對方協助相關作業」

等語，可知兩造係約定「或另請他方協助相關作業」，唯兩

造並未達成互相協助作業之協議，且兩造亦無就台灣機場互

相協助地勤業務為書面約定，從而被告遽以原告未提供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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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地勤服務，不得為主張請求系爭款項云云，顯有誤會。

　㈡再者，本件兩造爭點有前案爭點效之適用，蓋原證1系爭補

充協議書係屬兩造共同投標分配比例之約定，並非以原告代

為被告執行台灣機場航站地勤作業為前提，被告遽指稱此為

「前提」云云即屬無據，至原證7統一發票品項記載為「三

離島航空器駐地備勤服務費」係因本件共同投標之採購案名

即為「三離島地區救援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

另因兩造付出之人力與成本不同，故於107年7月間簽訂系爭

補充協議書，就雙方之分配比例亦有再次詳細說明、計算及

確認，均無所謂原告應提出辦理航空站地勤作業服務之項目

及義務云云，有關發票品項係基於系爭採購案之名稱而開立

「服務費」之發票，誠非屬品項為「地勤費用」之發票，易

言之，系爭補充協議書係屬兩造合作投標履約之依據、共同

投標分配比例之標準，此有原告委託佑權聯合法律事務所寄

發110年5月14日佑權華律字第0000000-0號函在卷足佐（見

本院卷第79至81頁）。為此，原告爰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

條之約定提起本訴等語。

　㈢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62萬6,2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略以：　　

　㈠原告固主張前案二審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重上

字第173號請求返還溢付款項事件所列爭點及認定之事實發

生爭點效，於本件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云云，然前案二審言

詞辯論終結時間為112年4月26日，被告嗣於112年6月間收受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5435號詐欺不起

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第241至246

頁），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檢察官於112年5月10日所為，由

書記官於112年5月26日製作書類正本，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就

本件而言確實係屬新證據，按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就系爭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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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分配比例等節，記載被告李正文辯稱略以：「伊是凌天公

司實際負責人，在公司擔任總經理…衛福部來詢問就金門地

區主要是由告訴人（按即被告，下同）去執行緊急醫療後送

作業，因為凌天公司在該區分配70％，告訴人30％，伊等害

怕金門縣政府發現告訴人30％就可以做，因此隨便找一個理

由回衛福部等語」等語，可知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同時為

親自與被告洽談共同投標、後續簽約之核心人員李正文業已

證實原告、被告之分配比例分別為70％、30％，應無疑義，

而此一事實、證據均未經前案歷審判決審理時作為判斷之基

礎，故本院應不受前案爭點及認定事實之拘束。

　㈡參照原告以前揭系爭兩造比率差價函覆衛福部表示略以：

「說明：…二、依據『共同投標協議書』約定飛特立航空主

辦項目為金門地區駐地備勤及運送業務，由於飛特立航空僅

具普通航空業資格，無法辦理航空站地勤作業，僅能委託具

有民用航空運輸業資格之本公司辦理，主旨中所提之比率差

額僅為目前本公司未來向飛特立航空應收取地勤費用部分款

項之預估數，實際比率差價尚待實際代理作業項目及其他代

辦費用釐清後再行文呈報」等語，可知斯時兩造約定分配比

率即為「共同投標契約」所載之30％：70％，其後調整之請

款比例即係基於代辦地勤作業而為之變動，另佐以證人凃吉

榮、李正文於前案之證詞，堪認原告就雙方契約金額實際分

配比率會有差價之原因完全沒有與被告討論，即可肯定回覆

衛福部，足徵兩造間就該分配比率問題早有定見，顯毋需討

論應如何回應主管機關，況兩造於事後確實有發函衛福部要

求變更分配比率；是認，兩造於106年8月11日前已有代理地

勤業務之約定，其後調整比例即係因實際代理作業費用調整

分配比率；實則系爭兩造比率差價函應屬系爭採購案勞務採

購契約書內容之一，亦曾經兩造追認該內容，足徵係基於明

知且認同該函文內容之情況下為後續協商。

　㈢再者，除前揭系爭合作協議書第2條第3項之約定內容外，復

參以系爭合作協議書第6條約定有關採購案服務經費之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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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甲、乙雙方同意另定補充協議書，協議相關作業細

項」等語，益證雙方已約定原告應代被告執行臺灣機場部分

航站地勤業務，豈料原告竟未依約履行，且當時被告公司負

責人楊宿智於108年間因發生墜機意外不幸身亡，經營權更

迭，人事大異動，被告公司百廢待興，迄至110年間整頓內

部始發現原告從未代執行臺灣地勤作業卻受領代執行費用，

被告遂於110年3月間停止付款，並委託中銀律師事務所以

110年4月29日中銀律函字第1100429-001號函請原告於函到

後14日內重新調整請款比例，並請求返還溢價款等情，另原

告則委託佑權聯合法律事務所寄發110年5月14日佑權華律字

第0000000-0號函覆被告表示除從未代被告執行地勤業務以

外，更表明此採購案投標時原告與被告之內部分配比例為

70％：30％等語，是原告起訴主張雙方於投標前即約定內部

分配比例為70.968％：29.032％云云，洵屬不實。況查，系

爭採購案分為「運送服務」、「駐地備勤」兩部分，被告開

立發票品名為「三離島航空器駐地備勤服務費」，即係就兩

造間代理駐地備勤部分之營業行為費用，故系爭補充協議書

第3條確實係屬給付代地勤費用之約定，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

條約定0.968％比例之差額，當無由恣意擴張解釋成整體採

購案之差額云云。末按，兩造既已簽訂共同投標契約，約定

請款比例為70％：30％，何以於一年後調整請款比例？原告

顯未盡舉證之責，更無法證明簽訂系爭補充協議書之原由，

應認原告與被告之內部分配比例自始即為70％：30％，至系

爭補充協議書記載被告分配比例29.032％與共同投標協議書

分配比率30％之差額0.968％，實係被告給付原告代執行臺

灣機場航站地勤作業報酬，則原告既自始未履行代執行臺灣

機場航站地勤作業，其遽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

恣意請求被告給付462萬6,239元云云，顯無理由，不應准許

等語置辯。

　㈣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見本院卷第151、152頁）

　㈠原告與被告為參加與衛生福利部代辦金門、連江、澎湖三縣

政府委託之「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

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採購案（即系爭採購案），有於106

年6 月15日簽署共同投標協議書（見本院卷第61、63頁）。

　㈡原告與被告又於107 年7 月18日簽署【執行衛生福利部「金

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

計畫」合作協議書】（即系爭合作協議書）（見本院卷第97

至102 頁）。

　㈢原告與被告另於107 年7 月間簽署系爭補充協議書（見中院

卷第17、18頁）。

　㈣原告與被告後於108 年9 月12日間簽署協議書（即系爭協議

書），並經公證人以108 北院民公碩字第0087號公證書予以

公證（見本院卷第103 至106 頁）。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兩造間請求返還溢付款事件，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0

年度重訴字第323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1

年度重上字第173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

2136號民事判決確定，有兩造不爭執之上揭民事判決附卷足

憑（見本院卷第106至145頁，下稱前案確定判決），前案確

定判決於本件有爭點效之適用。

　　⒈「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

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或抗辯之重要爭點，本

於兩造辯論之結果所為之判斷結果，除有顯然違背法令，

或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

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

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而言，其乃源於訴訟

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而來。是『爭點

效』之適用，除理由之判斷具備『於同一當事人間』、

『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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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原判斷』等條件外，必須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

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主要爭點，經兩造各為充分之舉

證，一如訴訟標的極盡其攻擊、防禦之能事，並使當事人

適當而完全之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上之審理判斷，前後兩

訴之標的利益大致相同者，始應由當事人就該事實之最終

判斷，對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負結果責任，以符民

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第一項規

定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惟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

始可發生。若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縱令與為訴訟標的之

法律關係有影響，因而於判決理由中對之有所判斷，除同

條第二項所定關於抵銷之情形外，尚不能因該判決已經確

定而認此項判斷為有既判力。又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

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

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

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

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

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

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

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

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

等情形始足當之」，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07號民

事判決、97年度台上字第2688號民事裁定，可資參照。

　　⒉本案兩造與前案確定判決之當事人均為同一，且就「㈠飛

特立公司（即被告，下同）主張就系爭採購案中約定飛特

立公司所負責之金門及本島地區航空站之系爭地勤作業，

由凌天公司（即原告，下同）協助辦理地勤作業，有無理

由？㈡凌天公司抗辯兩造請款分配比率係依據雙方航空器

成本價格比例約定，凌天公司協助辦理地勤作業與請款分

配比率間，不具有關連及對價性，有無理由？㈢兩造就系

爭採購案之請款分配比率為何？⑴飛特立公司主張依106

年6月15日共同投標協議書，分配比率為飛特立公司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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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天公司70%。⑵凌天公司抗辯兩造於107年7月簽訂補充

協議書，真意為飛特立公司29.032%、凌天公司70.968%。

㈣飛特立公司主張依106年6月15日共同投標協議書，比率

為飛特立公司30%、凌天公司70%，擇一請求凌天公司返還

107年8月1日起至110年1月止，請款比率0.968%之差額共

862萬2292元，有無理由？」等部分，業於前案審理中列

為重要爭點。

　　⒊兩造已就上揭重要爭點於前案進行妥適之訴訟上辯論，又

被告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猶未能提出新任何訴訟資料用

以推翻前案確定判斷；至被告指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檢

察官於112年5月10日所為，由書記官於112年5月26日製作

書類正本，顯係前案確定判決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被告

始發現之新證據，且依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記載被告李正文

抗辯內容，可認被告李正文業已證實原告、被告之分配比

例分別為70％、30％，此部分未經前案歷審判決審理時作

為判斷之基礎，故本院應不受前案爭點及認定事實之拘束

云云；然查，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針對

被告以告訴人身份對李正鈞、李正文及凃吉榮涉犯刑法第

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罪嫌、同法第

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及同法第214條之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行使

偵查權、訊問證人並調閱相關證據後，認查無積極證據足

資認定李正鈞、李正文及凃吉榮涉有告訴人所指訴犯行，

認李正鈞、李正文及凃吉榮罪嫌不足，要與本件原告與被

告間關於兩造就系爭採購案之請款分配比率、有無約定被

告所負責之金門及本島地區航空站之系爭地勤作業，應由

原告協助辦理地勤作業等民事爭議，並無直接關聯性，縱

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有記載李正文以被告身份於該案所為之

抗辯內容，然該部分之記載係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內容之一

部，尚不足以認定該部分係獨立之證據，況李正文已於前

案確定判決審理過程中以證人身份具結作證，兩造於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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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過程中就李正文證詞之證明力為妥適之訴訟上辯論，

前案確定判決就李正文證詞之證據價值亦佐以全案相關事

證進行認定，綜上，被告主張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就本件而

言係屬新證據云云，顯非可採。

　　⒋再者，被告復未表明前案確定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更未具

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

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自難以此認定前案

確定判決有任何顯然違背法令之違誤。綜上，前案確定判

決於本件應有爭點效之適用，亦即兩造就與前案確定判決

重要爭點有關之本件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

不得作相異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　　

　㈡原告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10年3

月至111年7月間尚未給付0.968％之分配款總計462萬6,239

元暨法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⒈前案確定判決認：「…參諸兩造於106年6月15日簽立之共

同投標協議書第2條約定內容：『二、各成員之主辦項

目：第1成員（即凌天公司）：連江、澎湖地區救護航空

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第2成員（即飛特立公司）：金

門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約定金門地

區救護航空器之地勤備勤部分係由飛特立公司負責甚明。

又觀諸兩造於107年7月18日簽立之合作協議書第二條第2

點、第3點分別約定：『⒉各備勤作業機場：由承作之航

空公司為主【連江地區及澎湖地區由甲方（即凌天公

司）、金門地區由乙方（即飛特立公司）。】⒊臺灣機場

（航站、軍方、航警、地勤作業）：由甲、乙雙方依需求

與機場單位洽談，或另請對方協助相關作業。』等語，已

記載金門地區之地勤作業原則上由飛特立公司自行與機場

單位洽談，或另請對方協助，並非約定金門地區之地勤作

業由凌天公司負責，亦無凌天公司應自行辦理地勤業務之

約定。再者，依兩造所不爭執107年7月之補充協議書第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條約定兩造投標前共同約定系爭採購案最低承包價為15億

5000萬元，分配金額及比率為凌天公司分配金額為11億

元、分配比率為70.968％，飛特立公司分配金額為4億

5000萬元、分配比率為29.032％；第2條則約定因系爭採

購案實際承包金額減為15億元，兩造按第1條約定分配比

率減價後凌天公司分配金額為10億6451萬6000元、分配比

率仍為70.968％，飛特立公司減價後分配金額為4億3548

萬4000元、分配比率仍為29.032％，並於第3條約定兩造

得按106年6月15日共同投標協議書約定之分配比率即凌天

公司70％、飛特立公司30％分別向業主請領，飛特立公司

則於請領後，將實際可分配之比率29.032％與向業主請領

之比率30％之差額即0.968％部分匯還凌天公司等語，並

無就金門地區之地勤作業另行約定由凌天公司負責，且足

認該飛特立公司29.032％、凌天公司70％之比率，係兩造

於106年6月15日簽立共同投標協議書時即已約定。再查，

證人即飛特立公司航務協理柯丁福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

當初在談合作的時候就已經講好，金門由飛特立公司負

責，澎湖跟馬祖就由凌天公司負責，投標前兩造公司的人

員有無達成口頭協議，約定由凌天航空自辦地勤其不清

楚，當初大家共識是資源共享，至於如何進行詳細備勤的

業務，當時的意思就是後續再繼續討論，107年1月16日會

議當天兩造對於地勤之處理並無達成共識，當時民航局雖

然不支持新設立地勤業，但是並不反對由凌天航空取得地

勤業務許可來自辦地勤業務。當天大家討論的方向就是由

凌天航空取得自辦地勤的許可，然後協助飛特立航空執行

地勤業務。至於與凌天公司洽談『金門地區緊急醫療服務

案契約內容問題』報告單第4點後續做法之記載，為飛特

立公司內部自行討論呈報給主管的內容，並不是107年1月

16日當天會議討論的內容，107年1月16日及23日的會議主

要是大家要協調在107年7月份完成飛航的備勤以避免違約

罰款，至於地勤業務的問題並沒有在這二次會議中進行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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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的討論，至於飛特立公司主管收到這兩份報告單之後，

有無去找凌天公司公司討論費用比率的問題其不清楚，會

議的報告單是飛特立公司內部陳報給負責人的，沒有副本

給凌天航空公司等語明確；另證人即飛特立公司專案經理

王正安於原審亦結證稱：107年7月7日之補充協議書為飛

特立公司財務主管李輔祥製作的，因其主要是負責和主管

機關之間備勤飛航相關事宜的準備，兩家公司之間拆帳的

問題非其負責，其亦無參與相關事宜，合作協議書（即

107年7月18日）的第2頁第2點就表示離島的機場各自負

責，包含金門的部分由飛特立公司自己處理，至於臺灣端

的部分就看飛航的機場狀況而定，107年1月16日的報告單

為其所製作回報給飛特立公司的主管，該報告單第2頁

二.4所記載的契約内明確提出即係106年8月11日衛福部的

函文，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契約約定，並報告單所記載民

航局不支持增加地勤業，飛特立公司應該另行規劃一節，

其並沒有向飛特立公司報告應如何規劃，107年1月23日報

告單第3頁第3點凌天航空已經表示沒有繼續辦理自辦地勤

的規劃，雖然其有提出金額比率分配的調整問題，但是凌

天航空並沒有回應，所以其只能陳報給飛特立公司要另行

與凌天公司協調比率的問題，後續到107年7月間仍然有多

次的討論，107年1月23日會議報告單上面所寫的自辦地勤

業務產生的問題，雙方並沒有在107年7月18日之協議書達

成由凌天公司負責的約定等語明確。堪認兩造於106年6月

15日投標前已就分配比率約定為飛特立公司29.032％、凌

天公司70.968％，且並未就金門地區約定由凌天公司負責

甚明。飛特立公司主張兩造原約定飛特立公司分配比率為

30％、凌天公司為70％，嗣後兩造合意由飛特立公司將可

受分配比率其中0.968％讓與凌天公司，作為凌天公司負

責金門地區之地勤業務云云，並無可採。」等語明確，有

前案確定判決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30頁），依前揭所

述，前案確定判決就上揭重要之爭點之判斷於兩造間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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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效之適用，兩造就此部分於本件訴訟，不得再為相反

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已如前述，是應認定

兩造就系爭採購案之請款分配比率為「被告公司

29.032％、原告公司70.968％」，且兩造並未約定金門地

區地勤業務由原告公司負責，是以原告依系爭補充協議書

第3條第2項之「甲（即原告，下同）、乙（即被告，下

同）雙方同意於每月收到各機關款項後，乙方應於次一工

作日將前項30％與本協議書第1條乙方應分配比率

29.032％之差額匯還甲方」約定（見中院卷第17頁），請

求被告將110年3月至111年7月間分配比例差額0.968％

（即30％－29.032％＝0.968％）款項之總額462萬6,239

元【上揭金額之客觀計算真正，業經被告於本院113年6月

13日言詞辯論程序中自承對原證1至4（原證2第8頁除外）

不爭執其上所載金額之客觀真正，見本院卷第151頁，詳

細計算公式如附件之原證2明細表、計算總表】匯還予原

告，應屬有據。

　　⒉又查，前案確定判決業經認定，兩造106年6月15日簽立之

共同投標協議書第2條、107年7月18日簽立之系爭合作協

議書第2條第3項第2、3款，及107年7月系爭補充協議書第

1至3條，並無關於「金門及本島地區之航空站地勤作業」

（下稱系爭地勤作業）由原告負責之約定，且系爭補充協

議書約明請款金額分配比率為被告29.032%、原告

70.968%，被告按上揭共同投標協議書約定之分配比率30%

請款後，應將差額0.968%款項匯還原告等情，及依證人即

被告公司航務協理柯丁福、專案經理王正安之證述，可知

兩造並未就被原告協助被告辦理系爭地勤作業達成協議，

107年1月16日及23日會議報告單關於原告協助被告執行地

勤業務，被告另行與原告協調經費百分比之記載，係被告

公司內部所製作，並非兩造於該會議達成之結論，且參兩

造於執行系爭採購案已逾1年，而於108年9月11日、12日

簽立之承諾書及協議書，除再次確認107年7月所簽補充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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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書議定之分配比率，並無原告應負責金門地區地勤作業

之約定，更以該期間被告亦未就原告未為其辦理地勤作業

乙事，請求重新分配金額或拒絕給付差額，有悖於常情。

又證人即被告公司飛行機師及訓練部經理朱國明並未參與

比率調整部分，且所證稱關於臺灣端之地勤作業由原告負

責，係單方聽聞被告公司原負責人轉述，不足據為認定雙

方有地勤業務交由原告處理之合意，原告106年8月11日天

財字第10610015號函係其單獨回復衛福部之內容，不生兩

造意思表示合致效力，衛福部將之列入系爭採購案契約文

書內，乃為日後該部得依所載30%、70%比率辦理兩造請

款，以避免金門地區決標價格占決標總價比約33%之適用

疑慮，況該函文之說明亦與實際分配比率不同，而證人即

原告公司財務部副總凃吉榮、總經理李正文亦證稱該函係

為回復衛福部詢問所作的說明，而非雙方之協議，被告復

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兩造有被告給付0.968%差額之款

項，原告為其負責地勤業務之合意，有前案確定判決附卷

足憑，依前揭所述，前案確定判決就上揭重要之爭點之判

斷於兩造間已有爭點效之適用，兩造就此部分於本件訴

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已

如前述，應認系爭補充協議書記載被告分配比例29.032％

與共同投標協議書分配比率30％之差額0.968％，並係被

告給付原告代執行系爭地勤作業報酬，兩造並未就由原告

代執行系爭地勤作業一事達成合意，是以，被告抗辯上揭

差額0.968％，係被告給付原告代執行系爭地勤作業報

酬，原告自始未履行代執行系爭地勤作業，即不得請求該

差額云云，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原告爰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

請求被告給付462萬6,239元，及自112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

執行，經核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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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

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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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36號
原      告  凌天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正鈞  
訴訟代理人  陳浩華律師
複  代理人  楊婷鈞律師
            宋郁明  
被      告  飛特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世隆  
訴訟代理人  黃明展律師
            劉兆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事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訴字第362號），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陸拾貳萬陸仟貳佰參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三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伍拾肆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佰陸拾貳萬陸仟貳佰參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為參與投標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代辦金門、連江、澎湖等三縣政府委託之「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先於民國106年6月15日簽訂「共同投標協議書」，復於107年7月18日簽訂【執行衛生福利部「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案」合作協議書】（下稱系爭合作協議書），再於107年7月間簽訂系爭補充協議書，嗣於108年9月12日間簽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經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吳碩仁事務所以108年度北院民公碩字第0087號公證書予以公證在案。系爭補充協議書第1條約定甲（即原告，下同）、乙（即被告，下同）雙方於投標前共同約定合約最低承包及分配金額及比率為由原告分配比例70.968％、被告分配比例29.032％，第3條關於合約履約款項收取則約定「㈠依據甲、乙雙方於合約投標前簽署並公證之『共同投標協議書』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由各成員分別出具之發票及其他文件向機關請領。各成員分別請領之項目及金額為：甲方為70％，乙方為30％。㈡甲、乙雙方同意於每月收到各機關款項後，乙方應於次一工作日將前項30％與本協議書第一條乙方應分配比率29.032％之差額匯還甲方。」等情，故被告應於每月將其溢領之款項轉回原告所指定之帳號帳戶，以符合雙方共同投標時之約定，詎被告竟自110年3月份起至111年7月份止即未按時匯回雙方約定之款項，合計為新臺幣（下同）462萬6,239元（計算公式詳如附件原證2明細表、計算總表所示，即中院卷第19至21頁。被告雖曾於前案一審即臺中地院110年度重訴字第323號請求返還溢付款等事件審理時，先主張其享有比例為33.3％，原告則為66.7％云云，惟未獲採納，嗣又指稱兩造係30％及70％之分配比例，至0.982％之比例則為臺灣地勤服務費用云云，均屬不實，蓋參照系爭合作協議書第2條第3項第3款約定：「台灣機場（航站、軍方、航警、地勤作業）：由甲、乙雙方依需求與機場單位洽談，或另請對方協助相關作業」等語，可知兩造係約定「或另請他方協助相關作業」，唯兩造並未達成互相協助作業之協議，且兩造亦無就台灣機場互相協助地勤業務為書面約定，從而被告遽以原告未提供台灣機場地勤服務，不得為主張請求系爭款項云云，顯有誤會。
　㈡再者，本件兩造爭點有前案爭點效之適用，蓋原證1系爭補充協議書係屬兩造共同投標分配比例之約定，並非以原告代為被告執行台灣機場航站地勤作業為前提，被告遽指稱此為「前提」云云即屬無據，至原證7統一發票品項記載為「三離島航空器駐地備勤服務費」係因本件共同投標之採購案名即為「三離島地區救援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另因兩造付出之人力與成本不同，故於107年7月間簽訂系爭補充協議書，就雙方之分配比例亦有再次詳細說明、計算及確認，均無所謂原告應提出辦理航空站地勤作業服務之項目及義務云云，有關發票品項係基於系爭採購案之名稱而開立「服務費」之發票，誠非屬品項為「地勤費用」之發票，易言之，系爭補充協議書係屬兩造合作投標履約之依據、共同投標分配比例之標準，此有原告委託佑權聯合法律事務所寄發110年5月14日佑權華律字第0000000-0號函在卷足佐（見本院卷第79至81頁）。為此，原告爰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提起本訴等語。
　㈢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62萬6,2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略以：　　
　㈠原告固主張前案二審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重上字第173號請求返還溢付款項事件所列爭點及認定之事實發生爭點效，於本件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云云，然前案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間為112年4月26日，被告嗣於112年6月間收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5435號詐欺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第241至246頁），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檢察官於112年5月10日所為，由書記官於112年5月26日製作書類正本，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就本件而言確實係屬新證據，按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就系爭採購案分配比例等節，記載被告李正文辯稱略以：「伊是凌天公司實際負責人，在公司擔任總經理…衛福部來詢問就金門地區主要是由告訴人（按即被告，下同）去執行緊急醫療後送作業，因為凌天公司在該區分配70％，告訴人30％，伊等害怕金門縣政府發現告訴人30％就可以做，因此隨便找一個理由回衛福部等語」等語，可知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同時為親自與被告洽談共同投標、後續簽約之核心人員李正文業已證實原告、被告之分配比例分別為70％、30％，應無疑義，而此一事實、證據均未經前案歷審判決審理時作為判斷之基礎，故本院應不受前案爭點及認定事實之拘束。
　㈡參照原告以前揭系爭兩造比率差價函覆衛福部表示略以：「說明：…二、依據『共同投標協議書』約定飛特立航空主辦項目為金門地區駐地備勤及運送業務，由於飛特立航空僅具普通航空業資格，無法辦理航空站地勤作業，僅能委託具有民用航空運輸業資格之本公司辦理，主旨中所提之比率差額僅為目前本公司未來向飛特立航空應收取地勤費用部分款項之預估數，實際比率差價尚待實際代理作業項目及其他代辦費用釐清後再行文呈報」等語，可知斯時兩造約定分配比率即為「共同投標契約」所載之30％：70％，其後調整之請款比例即係基於代辦地勤作業而為之變動，另佐以證人凃吉榮、李正文於前案之證詞，堪認原告就雙方契約金額實際分配比率會有差價之原因完全沒有與被告討論，即可肯定回覆衛福部，足徵兩造間就該分配比率問題早有定見，顯毋需討論應如何回應主管機關，況兩造於事後確實有發函衛福部要求變更分配比率；是認，兩造於106年8月11日前已有代理地勤業務之約定，其後調整比例即係因實際代理作業費用調整分配比率；實則系爭兩造比率差價函應屬系爭採購案勞務採購契約書內容之一，亦曾經兩造追認該內容，足徵係基於明知且認同該函文內容之情況下為後續協商。
　㈢再者，除前揭系爭合作協議書第2條第3項之約定內容外，復參以系爭合作協議書第6條約定有關採購案服務經費之請領約定「甲、乙雙方同意另定補充協議書，協議相關作業細項」等語，益證雙方已約定原告應代被告執行臺灣機場部分航站地勤業務，豈料原告竟未依約履行，且當時被告公司負責人楊宿智於108年間因發生墜機意外不幸身亡，經營權更迭，人事大異動，被告公司百廢待興，迄至110年間整頓內部始發現原告從未代執行臺灣地勤作業卻受領代執行費用，被告遂於110年3月間停止付款，並委託中銀律師事務所以110年4月29日中銀律函字第1100429-001號函請原告於函到後14日內重新調整請款比例，並請求返還溢價款等情，另原告則委託佑權聯合法律事務所寄發110年5月14日佑權華律字第0000000-0號函覆被告表示除從未代被告執行地勤業務以外，更表明此採購案投標時原告與被告之內部分配比例為70％：30％等語，是原告起訴主張雙方於投標前即約定內部分配比例為70.968％：29.032％云云，洵屬不實。況查，系爭採購案分為「運送服務」、「駐地備勤」兩部分，被告開立發票品名為「三離島航空器駐地備勤服務費」，即係就兩造間代理駐地備勤部分之營業行為費用，故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確實係屬給付代地勤費用之約定，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0.968％比例之差額，當無由恣意擴張解釋成整體採購案之差額云云。末按，兩造既已簽訂共同投標契約，約定請款比例為70％：30％，何以於一年後調整請款比例？原告顯未盡舉證之責，更無法證明簽訂系爭補充協議書之原由，應認原告與被告之內部分配比例自始即為70％：30％，至系爭補充協議書記載被告分配比例29.032％與共同投標協議書分配比率30％之差額0.968％，實係被告給付原告代執行臺灣機場航站地勤作業報酬，則原告既自始未履行代執行臺灣機場航站地勤作業，其遽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恣意請求被告給付462萬6,239元云云，顯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語置辯。
　㈣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見本院卷第151、152頁）
　㈠原告與被告為參加與衛生福利部代辦金門、連江、澎湖三縣政府委託之「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採購案（即系爭採購案），有於106 年6 月15日簽署共同投標協議書（見本院卷第61、63頁）。
　㈡原告與被告又於107 年7 月18日簽署【執行衛生福利部「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合作協議書】（即系爭合作協議書）（見本院卷第97至102 頁）。
　㈢原告與被告另於107 年7 月間簽署系爭補充協議書（見中院卷第17、18頁）。
　㈣原告與被告後於108 年9 月12日間簽署協議書（即系爭協議書），並經公證人以108 北院民公碩字第0087號公證書予以公證（見本院卷第103 至106 頁）。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兩造間請求返還溢付款事件，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323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1年度重上字第173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136號民事判決確定，有兩造不爭執之上揭民事判決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06至145頁，下稱前案確定判決），前案確定判決於本件有爭點效之適用。
　　⒈「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或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兩造辯論之結果所為之判斷結果，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而言，其乃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而來。是『爭點效』之適用，除理由之判斷具備『於同一當事人間』、『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條件外，必須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主要爭點，經兩造各為充分之舉證，一如訴訟標的極盡其攻擊、防禦之能事，並使當事人適當而完全之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上之審理判斷，前後兩訴之標的利益大致相同者，始應由當事人就該事實之最終判斷，對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負結果責任，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第一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惟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若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縱令與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影響，因而於判決理由中對之有所判斷，除同條第二項所定關於抵銷之情形外，尚不能因該判決已經確定而認此項判斷為有既判力。又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07號民事判決、97年度台上字第2688號民事裁定，可資參照。
　　⒉本案兩造與前案確定判決之當事人均為同一，且就「㈠飛特立公司（即被告，下同）主張就系爭採購案中約定飛特立公司所負責之金門及本島地區航空站之系爭地勤作業，由凌天公司（即原告，下同）協助辦理地勤作業，有無理由？㈡凌天公司抗辯兩造請款分配比率係依據雙方航空器成本價格比例約定，凌天公司協助辦理地勤作業與請款分配比率間，不具有關連及對價性，有無理由？㈢兩造就系爭採購案之請款分配比率為何？⑴飛特立公司主張依106年6月15日共同投標協議書，分配比率為飛特立公司30%、凌天公司70%。⑵凌天公司抗辯兩造於107年7月簽訂補充協議書，真意為飛特立公司29.032%、凌天公司70.968%。㈣飛特立公司主張依106年6月15日共同投標協議書，比率為飛特立公司30%、凌天公司70%，擇一請求凌天公司返還107年8月1日起至110年1月止，請款比率0.968%之差額共862萬2292元，有無理由？」等部分，業於前案審理中列為重要爭點。
　　⒊兩造已就上揭重要爭點於前案進行妥適之訴訟上辯論，又被告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猶未能提出新任何訴訟資料用以推翻前案確定判斷；至被告指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檢察官於112年5月10日所為，由書記官於112年5月26日製作書類正本，顯係前案確定判決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被告始發現之新證據，且依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記載被告李正文抗辯內容，可認被告李正文業已證實原告、被告之分配比例分別為70％、30％，此部分未經前案歷審判決審理時作為判斷之基礎，故本院應不受前案爭點及認定事實之拘束云云；然查，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針對被告以告訴人身份對李正鈞、李正文及凃吉榮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罪嫌、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及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行使偵查權、訊問證人並調閱相關證據後，認查無積極證據足資認定李正鈞、李正文及凃吉榮涉有告訴人所指訴犯行，認李正鈞、李正文及凃吉榮罪嫌不足，要與本件原告與被告間關於兩造就系爭採購案之請款分配比率、有無約定被告所負責之金門及本島地區航空站之系爭地勤作業，應由原告協助辦理地勤作業等民事爭議，並無直接關聯性，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有記載李正文以被告身份於該案所為之抗辯內容，然該部分之記載係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內容之一部，尚不足以認定該部分係獨立之證據，況李正文已於前案確定判決審理過程中以證人身份具結作證，兩造於前案審理過程中就李正文證詞之證明力為妥適之訴訟上辯論，前案確定判決就李正文證詞之證據價值亦佐以全案相關事證進行認定，綜上，被告主張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就本件而言係屬新證據云云，顯非可採。
　　⒋再者，被告復未表明前案確定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更未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自難以此認定前案確定判決有任何顯然違背法令之違誤。綜上，前案確定判決於本件應有爭點效之適用，亦即兩造就與前案確定判決重要爭點有關之本件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　　
　㈡原告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10年3月至111年7月間尚未給付0.968％之分配款總計462萬6,239元暨法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⒈前案確定判決認：「…參諸兩造於106年6月15日簽立之共同投標協議書第2條約定內容：『二、各成員之主辦項目：第1成員（即凌天公司）：連江、澎湖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第2成員（即飛特立公司）：金門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約定金門地區救護航空器之地勤備勤部分係由飛特立公司負責甚明。又觀諸兩造於107年7月18日簽立之合作協議書第二條第2點、第3點分別約定：『⒉各備勤作業機場：由承作之航空公司為主【連江地區及澎湖地區由甲方（即凌天公司）、金門地區由乙方（即飛特立公司）。】⒊臺灣機場（航站、軍方、航警、地勤作業）：由甲、乙雙方依需求與機場單位洽談，或另請對方協助相關作業。』等語，已記載金門地區之地勤作業原則上由飛特立公司自行與機場單位洽談，或另請對方協助，並非約定金門地區之地勤作業由凌天公司負責，亦無凌天公司應自行辦理地勤業務之約定。再者，依兩造所不爭執107年7月之補充協議書第1條約定兩造投標前共同約定系爭採購案最低承包價為15億5000萬元，分配金額及比率為凌天公司分配金額為11億元、分配比率為70.968％，飛特立公司分配金額為4億5000萬元、分配比率為29.032％；第2條則約定因系爭採購案實際承包金額減為15億元，兩造按第1條約定分配比率減價後凌天公司分配金額為10億6451萬6000元、分配比率仍為70.968％，飛特立公司減價後分配金額為4億3548萬4000元、分配比率仍為29.032％，並於第3條約定兩造得按106年6月15日共同投標協議書約定之分配比率即凌天公司70％、飛特立公司30％分別向業主請領，飛特立公司則於請領後，將實際可分配之比率29.032％與向業主請領之比率30％之差額即0.968％部分匯還凌天公司等語，並無就金門地區之地勤作業另行約定由凌天公司負責，且足認該飛特立公司29.032％、凌天公司70％之比率，係兩造於106年6月15日簽立共同投標協議書時即已約定。再查，證人即飛特立公司航務協理柯丁福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當初在談合作的時候就已經講好，金門由飛特立公司負責，澎湖跟馬祖就由凌天公司負責，投標前兩造公司的人員有無達成口頭協議，約定由凌天航空自辦地勤其不清楚，當初大家共識是資源共享，至於如何進行詳細備勤的業務，當時的意思就是後續再繼續討論，107年1月16日會議當天兩造對於地勤之處理並無達成共識，當時民航局雖然不支持新設立地勤業，但是並不反對由凌天航空取得地勤業務許可來自辦地勤業務。當天大家討論的方向就是由凌天航空取得自辦地勤的許可，然後協助飛特立航空執行地勤業務。至於與凌天公司洽談『金門地區緊急醫療服務案契約內容問題』報告單第4點後續做法之記載，為飛特立公司內部自行討論呈報給主管的內容，並不是107年1月16日當天會議討論的內容，107年1月16日及23日的會議主要是大家要協調在107年7月份完成飛航的備勤以避免違約罰款，至於地勤業務的問題並沒有在這二次會議中進行詳細的討論，至於飛特立公司主管收到這兩份報告單之後，有無去找凌天公司公司討論費用比率的問題其不清楚，會議的報告單是飛特立公司內部陳報給負責人的，沒有副本給凌天航空公司等語明確；另證人即飛特立公司專案經理王正安於原審亦結證稱：107年7月7日之補充協議書為飛特立公司財務主管李輔祥製作的，因其主要是負責和主管機關之間備勤飛航相關事宜的準備，兩家公司之間拆帳的問題非其負責，其亦無參與相關事宜，合作協議書（即107年7月18日）的第2頁第2點就表示離島的機場各自負責，包含金門的部分由飛特立公司自己處理，至於臺灣端的部分就看飛航的機場狀況而定，107年1月16日的報告單為其所製作回報給飛特立公司的主管，該報告單第2頁二.4所記載的契約内明確提出即係106年8月11日衛福部的函文，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契約約定，並報告單所記載民航局不支持增加地勤業，飛特立公司應該另行規劃一節，其並沒有向飛特立公司報告應如何規劃，107年1月23日報告單第3頁第3點凌天航空已經表示沒有繼續辦理自辦地勤的規劃，雖然其有提出金額比率分配的調整問題，但是凌天航空並沒有回應，所以其只能陳報給飛特立公司要另行與凌天公司協調比率的問題，後續到107年7月間仍然有多次的討論，107年1月23日會議報告單上面所寫的自辦地勤業務產生的問題，雙方並沒有在107年7月18日之協議書達成由凌天公司負責的約定等語明確。堪認兩造於106年6月15日投標前已就分配比率約定為飛特立公司29.032％、凌天公司70.968％，且並未就金門地區約定由凌天公司負責甚明。飛特立公司主張兩造原約定飛特立公司分配比率為30％、凌天公司為70％，嗣後兩造合意由飛特立公司將可受分配比率其中0.968％讓與凌天公司，作為凌天公司負責金門地區之地勤業務云云，並無可採。」等語明確，有前案確定判決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30頁），依前揭所述，前案確定判決就上揭重要之爭點之判斷於兩造間已有爭點效之適用，兩造就此部分於本件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已如前述，是應認定兩造就系爭採購案之請款分配比率為「被告公司29.032％、原告公司70.968％」，且兩造並未約定金門地區地勤業務由原告公司負責，是以原告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第2項之「甲（即原告，下同）、乙（即被告，下同）雙方同意於每月收到各機關款項後，乙方應於次一工作日將前項30％與本協議書第1條乙方應分配比率29.032％之差額匯還甲方」約定（見中院卷第17頁），請求被告將110年3月至111年7月間分配比例差額0.968％（即30％－29.032％＝0.968％）款項之總額462萬6,239元【上揭金額之客觀計算真正，業經被告於本院113年6月13日言詞辯論程序中自承對原證1至4（原證2第8頁除外）不爭執其上所載金額之客觀真正，見本院卷第151頁，詳細計算公式如附件之原證2明細表、計算總表】匯還予原告，應屬有據。
　　⒉又查，前案確定判決業經認定，兩造106年6月15日簽立之共同投標協議書第2條、107年7月18日簽立之系爭合作協議書第2條第3項第2、3款，及107年7月系爭補充協議書第1至3條，並無關於「金門及本島地區之航空站地勤作業」（下稱系爭地勤作業）由原告負責之約定，且系爭補充協議書約明請款金額分配比率為被告29.032%、原告70.968%，被告按上揭共同投標協議書約定之分配比率30%請款後，應將差額0.968%款項匯還原告等情，及依證人即被告公司航務協理柯丁福、專案經理王正安之證述，可知兩造並未就被原告協助被告辦理系爭地勤作業達成協議，107年1月16日及23日會議報告單關於原告協助被告執行地勤業務，被告另行與原告協調經費百分比之記載，係被告公司內部所製作，並非兩造於該會議達成之結論，且參兩造於執行系爭採購案已逾1年，而於108年9月11日、12日簽立之承諾書及協議書，除再次確認107年7月所簽補充協議書議定之分配比率，並無原告應負責金門地區地勤作業之約定，更以該期間被告亦未就原告未為其辦理地勤作業乙事，請求重新分配金額或拒絕給付差額，有悖於常情。又證人即被告公司飛行機師及訓練部經理朱國明並未參與比率調整部分，且所證稱關於臺灣端之地勤作業由原告負責，係單方聽聞被告公司原負責人轉述，不足據為認定雙方有地勤業務交由原告處理之合意，原告106年8月11日天財字第10610015號函係其單獨回復衛福部之內容，不生兩造意思表示合致效力，衛福部將之列入系爭採購案契約文書內，乃為日後該部得依所載30%、70%比率辦理兩造請款，以避免金門地區決標價格占決標總價比約33%之適用疑慮，況該函文之說明亦與實際分配比率不同，而證人即原告公司財務部副總凃吉榮、總經理李正文亦證稱該函係為回復衛福部詢問所作的說明，而非雙方之協議，被告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兩造有被告給付0.968%差額之款項，原告為其負責地勤業務之合意，有前案確定判決附卷足憑，依前揭所述，前案確定判決就上揭重要之爭點之判斷於兩造間已有爭點效之適用，兩造就此部分於本件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已如前述，應認系爭補充協議書記載被告分配比例29.032％與共同投標協議書分配比率30％之差額0.968％，並係被告給付原告代執行系爭地勤作業報酬，兩造並未就由原告代執行系爭地勤作業一事達成合意，是以，被告抗辯上揭差額0.968％，係被告給付原告代執行系爭地勤作業報酬，原告自始未履行代執行系爭地勤作業，即不得請求該差額云云，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原告爰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62萬6,239元，及自112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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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36號
原      告  凌天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正鈞  
訴訟代理人  陳浩華律師
複  代理人  楊婷鈞律師
            宋郁明  
被      告  飛特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世隆  
訴訟代理人  黃明展律師
            劉兆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事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裁定移送
前來（112年度訴字第362號），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陸拾貳萬陸仟貳佰參拾玖元，及自民
國一百一十二年三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伍拾肆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
告如以新臺幣肆佰陸拾貳萬陸仟貳佰參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為參與投標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代辦金門、連江
    、澎湖等三縣政府委託之「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救
    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
    案），先於民國106年6月15日簽訂「共同投標協議書」，復
    於107年7月18日簽訂【執行衛生福利部「金門、連江、澎湖
    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案」合作協議書
    】（下稱系爭合作協議書），再於107年7月間簽訂系爭補充
    協議書，嗣於108年9月12日間簽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
    ），並經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吳碩仁事務所以108年度北院
    民公碩字第0087號公證書予以公證在案。系爭補充協議書第
    1條約定甲（即原告，下同）、乙（即被告，下同）雙方於
    投標前共同約定合約最低承包及分配金額及比率為由原告分
    配比例70.968％、被告分配比例29.032％，第3條關於合約履
    約款項收取則約定「㈠依據甲、乙雙方於合約投標前簽署並
    公證之『共同投標協議書』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由各成員分別
    出具之發票及其他文件向機關請領。各成員分別請領之項目
    及金額為：甲方為70％，乙方為30％。㈡甲、乙雙方同意於每
    月收到各機關款項後，乙方應於次一工作日將前項30％與本
    協議書第一條乙方應分配比率29.032％之差額匯還甲方。」
    等情，故被告應於每月將其溢領之款項轉回原告所指定之帳
    號帳戶，以符合雙方共同投標時之約定，詎被告竟自110年3
    月份起至111年7月份止即未按時匯回雙方約定之款項，合計
    為新臺幣（下同）462萬6,239元（計算公式詳如附件原證2
    明細表、計算總表所示，即中院卷第19至21頁。被告雖曾於
    前案一審即臺中地院110年度重訴字第323號請求返還溢付款
    等事件審理時，先主張其享有比例為33.3％，原告則為66.7％
    云云，惟未獲採納，嗣又指稱兩造係30％及70％之分配比例，
    至0.982％之比例則為臺灣地勤服務費用云云，均屬不實，蓋
    參照系爭合作協議書第2條第3項第3款約定：「台灣機場（
    航站、軍方、航警、地勤作業）：由甲、乙雙方依需求與機
    場單位洽談，或另請對方協助相關作業」等語，可知兩造係
    約定「或另請他方協助相關作業」，唯兩造並未達成互相協
    助作業之協議，且兩造亦無就台灣機場互相協助地勤業務為
    書面約定，從而被告遽以原告未提供台灣機場地勤服務，不
    得為主張請求系爭款項云云，顯有誤會。
　㈡再者，本件兩造爭點有前案爭點效之適用，蓋原證1系爭補充
    協議書係屬兩造共同投標分配比例之約定，並非以原告代為
    被告執行台灣機場航站地勤作業為前提，被告遽指稱此為「
    前提」云云即屬無據，至原證7統一發票品項記載為「三離
    島航空器駐地備勤服務費」係因本件共同投標之採購案名即
    為「三離島地區救援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另
    因兩造付出之人力與成本不同，故於107年7月間簽訂系爭補
    充協議書，就雙方之分配比例亦有再次詳細說明、計算及確
    認，均無所謂原告應提出辦理航空站地勤作業服務之項目及
    義務云云，有關發票品項係基於系爭採購案之名稱而開立「
    服務費」之發票，誠非屬品項為「地勤費用」之發票，易言
    之，系爭補充協議書係屬兩造合作投標履約之依據、共同投
    標分配比例之標準，此有原告委託佑權聯合法律事務所寄發
    110年5月14日佑權華律字第0000000-0號函在卷足佐（見本
    院卷第79至81頁）。為此，原告爰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
    之約定提起本訴等語。
　㈢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62萬6,2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略以：　　
　㈠原告固主張前案二審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重上字
    第173號請求返還溢付款項事件所列爭點及認定之事實發生
    爭點效，於本件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云云，然前案二審言詞
    辯論終結時間為112年4月26日，被告嗣於112年6月間收受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5435號詐欺不起訴
    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第241至246頁）
    ，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檢察官於112年5月10日所為，由書記
    官於112年5月26日製作書類正本，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就本件
    而言確實係屬新證據，按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就系爭採購案分
    配比例等節，記載被告李正文辯稱略以：「伊是凌天公司實
    際負責人，在公司擔任總經理…衛福部來詢問就金門地區主
    要是由告訴人（按即被告，下同）去執行緊急醫療後送作業
    ，因為凌天公司在該區分配70％，告訴人30％，伊等害怕金門
    縣政府發現告訴人30％就可以做，因此隨便找一個理由回衛
    福部等語」等語，可知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同時為親自與
    被告洽談共同投標、後續簽約之核心人員李正文業已證實原
    告、被告之分配比例分別為70％、30％，應無疑義，而此一事
    實、證據均未經前案歷審判決審理時作為判斷之基礎，故本
    院應不受前案爭點及認定事實之拘束。
　㈡參照原告以前揭系爭兩造比率差價函覆衛福部表示略以：「
    說明：…二、依據『共同投標協議書』約定飛特立航空主辦項
    目為金門地區駐地備勤及運送業務，由於飛特立航空僅具普
    通航空業資格，無法辦理航空站地勤作業，僅能委託具有民
    用航空運輸業資格之本公司辦理，主旨中所提之比率差額僅
    為目前本公司未來向飛特立航空應收取地勤費用部分款項之
    預估數，實際比率差價尚待實際代理作業項目及其他代辦費
    用釐清後再行文呈報」等語，可知斯時兩造約定分配比率即
    為「共同投標契約」所載之30％：70％，其後調整之請款比例
    即係基於代辦地勤作業而為之變動，另佐以證人凃吉榮、李
    正文於前案之證詞，堪認原告就雙方契約金額實際分配比率
    會有差價之原因完全沒有與被告討論，即可肯定回覆衛福部
    ，足徵兩造間就該分配比率問題早有定見，顯毋需討論應如
    何回應主管機關，況兩造於事後確實有發函衛福部要求變更
    分配比率；是認，兩造於106年8月11日前已有代理地勤業務
    之約定，其後調整比例即係因實際代理作業費用調整分配比
    率；實則系爭兩造比率差價函應屬系爭採購案勞務採購契約
    書內容之一，亦曾經兩造追認該內容，足徵係基於明知且認
    同該函文內容之情況下為後續協商。
　㈢再者，除前揭系爭合作協議書第2條第3項之約定內容外，復
    參以系爭合作協議書第6條約定有關採購案服務經費之請領
    約定「甲、乙雙方同意另定補充協議書，協議相關作業細項
    」等語，益證雙方已約定原告應代被告執行臺灣機場部分航
    站地勤業務，豈料原告竟未依約履行，且當時被告公司負責
    人楊宿智於108年間因發生墜機意外不幸身亡，經營權更迭
    ，人事大異動，被告公司百廢待興，迄至110年間整頓內部
    始發現原告從未代執行臺灣地勤作業卻受領代執行費用，被
    告遂於110年3月間停止付款，並委託中銀律師事務所以110
    年4月29日中銀律函字第1100429-001號函請原告於函到後14
    日內重新調整請款比例，並請求返還溢價款等情，另原告則
    委託佑權聯合法律事務所寄發110年5月14日佑權華律字第00
    00000-0號函覆被告表示除從未代被告執行地勤業務以外，
    更表明此採購案投標時原告與被告之內部分配比例為70％：3
    0％等語，是原告起訴主張雙方於投標前即約定內部分配比例
    為70.968％：29.032％云云，洵屬不實。況查，系爭採購案分
    為「運送服務」、「駐地備勤」兩部分，被告開立發票品名
    為「三離島航空器駐地備勤服務費」，即係就兩造間代理駐
    地備勤部分之營業行為費用，故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確實
    係屬給付代地勤費用之約定，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0.9
    68％比例之差額，當無由恣意擴張解釋成整體採購案之差額
    云云。末按，兩造既已簽訂共同投標契約，約定請款比例為
    70％：30％，何以於一年後調整請款比例？原告顯未盡舉證之
    責，更無法證明簽訂系爭補充協議書之原由，應認原告與被
    告之內部分配比例自始即為70％：30％，至系爭補充協議書記
    載被告分配比例29.032％與共同投標協議書分配比率30％之差
    額0.968％，實係被告給付原告代執行臺灣機場航站地勤作業
    報酬，則原告既自始未履行代執行臺灣機場航站地勤作業，
    其遽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恣意請求被告給付462
    萬6,239元云云，顯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語置辯。
　㈣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見本院卷第151、152頁）
　㈠原告與被告為參加與衛生福利部代辦金門、連江、澎湖三縣
    政府委託之「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
    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採購案（即系爭採購案），有於106 
    年6 月15日簽署共同投標協議書（見本院卷第61、63頁）。
　㈡原告與被告又於107 年7 月18日簽署【執行衛生福利部「金
    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
    計畫」合作協議書】（即系爭合作協議書）（見本院卷第97
    至102 頁）。
　㈢原告與被告另於107 年7 月間簽署系爭補充協議書（見中院
    卷第17、18頁）。
　㈣原告與被告後於108 年9 月12日間簽署協議書（即系爭協議
    書），並經公證人以108 北院民公碩字第0087號公證書予以
    公證（見本院卷第103 至106 頁）。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兩造間請求返還溢付款事件，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0年
    度重訴字第323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1年
    度重上字第173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1
    36號民事判決確定，有兩造不爭執之上揭民事判決附卷足憑
    （見本院卷第106至145頁，下稱前案確定判決），前案確定
    判決於本件有爭點效之適用。
　　⒈「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
      ，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或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
      兩造辯論之結果所為之判斷結果，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
      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
      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
      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而言，其乃源於訴訟上
      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而來。是『爭點效』之
      適用，除理由之判斷具備『於同一當事人間』、『非顯然違
      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
      條件外，必須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列為足以影響
      判決結果之主要爭點，經兩造各為充分之舉證，一如訴訟
      標的極盡其攻擊、防禦之能事，並使當事人適當而完全之
      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上之審理判斷，前後兩訴之標的利益
      大致相同者，始應由當事人就該事實之最終判斷，對與該
      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負結果責任，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
      信原則」、「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第一項規定確定判決之
      既判力，惟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若
      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縱令與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影
      響，因而於判決理由中對之有所判斷，除同條第二項所定
      關於抵銷之情形外，尚不能因該判決已經確定而認此項判
      斷為有既判力。又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
      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
      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
      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
      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
      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
      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
      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
      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
      之」，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07號民事判決、97年
      度台上字第2688號民事裁定，可資參照。
　　⒉本案兩造與前案確定判決之當事人均為同一，且就「㈠飛特
      立公司（即被告，下同）主張就系爭採購案中約定飛特立
      公司所負責之金門及本島地區航空站之系爭地勤作業，由
      凌天公司（即原告，下同）協助辦理地勤作業，有無理由
      ？㈡凌天公司抗辯兩造請款分配比率係依據雙方航空器成
      本價格比例約定，凌天公司協助辦理地勤作業與請款分配
      比率間，不具有關連及對價性，有無理由？㈢兩造就系爭
      採購案之請款分配比率為何？⑴飛特立公司主張依106年6
      月15日共同投標協議書，分配比率為飛特立公司30%、凌
      天公司70%。⑵凌天公司抗辯兩造於107年7月簽訂補充協議
      書，真意為飛特立公司29.032%、凌天公司70.968%。㈣飛
      特立公司主張依106年6月15日共同投標協議書，比率為飛
      特立公司30%、凌天公司70%，擇一請求凌天公司返還107
      年8月1日起至110年1月止，請款比率0.968%之差額共862
      萬2292元，有無理由？」等部分，業於前案審理中列為重
      要爭點。
　　⒊兩造已就上揭重要爭點於前案進行妥適之訴訟上辯論，又
      被告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猶未能提出新任何訴訟資料用
      以推翻前案確定判斷；至被告指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檢
      察官於112年5月10日所為，由書記官於112年5月26日製作
      書類正本，顯係前案確定判決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被告
      始發現之新證據，且依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記載被告李正文
      抗辯內容，可認被告李正文業已證實原告、被告之分配比
      例分別為70％、30％，此部分未經前案歷審判決審理時作為
      判斷之基礎，故本院應不受前案爭點及認定事實之拘束云
      云；然查，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針對被
      告以告訴人身份對李正鈞、李正文及凃吉榮涉犯刑法第33
      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罪嫌、同法第21
      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及同法第214條之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行使偵
      查權、訊問證人並調閱相關證據後，認查無積極證據足資
      認定李正鈞、李正文及凃吉榮涉有告訴人所指訴犯行，認
      李正鈞、李正文及凃吉榮罪嫌不足，要與本件原告與被告
      間關於兩造就系爭採購案之請款分配比率、有無約定被告
      所負責之金門及本島地區航空站之系爭地勤作業，應由原
      告協助辦理地勤作業等民事爭議，並無直接關聯性，縱系
      爭不起訴處分書有記載李正文以被告身份於該案所為之抗
      辯內容，然該部分之記載係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內容之一部
      ，尚不足以認定該部分係獨立之證據，況李正文已於前案
      確定判決審理過程中以證人身份具結作證，兩造於前案審
      理過程中就李正文證詞之證明力為妥適之訴訟上辯論，前
      案確定判決就李正文證詞之證據價值亦佐以全案相關事證
      進行認定，綜上，被告主張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就本件而言
      係屬新證據云云，顯非可採。
　　⒋再者，被告復未表明前案確定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更未具
      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
      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自難以此認定前案
      確定判決有任何顯然違背法令之違誤。綜上，前案確定判
      決於本件應有爭點效之適用，亦即兩造就與前案確定判決
      重要爭點有關之本件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
      不得作相異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　　
　㈡原告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10年3月
    至111年7月間尚未給付0.968％之分配款總計462萬6,239元暨
    法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⒈前案確定判決認：「…參諸兩造於106年6月15日簽立之共同
      投標協議書第2條約定內容：『二、各成員之主辦項目：第
      1成員（即凌天公司）：連江、澎湖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
      備勤及運送服務。第2成員（即飛特立公司）：金門地區
      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約定金門地區救護
      航空器之地勤備勤部分係由飛特立公司負責甚明。又觀諸
      兩造於107年7月18日簽立之合作協議書第二條第2點、第3
      點分別約定：『⒉各備勤作業機場：由承作之航空公司為主
      【連江地區及澎湖地區由甲方（即凌天公司）、金門地區
      由乙方（即飛特立公司）。】⒊臺灣機場（航站、軍方、
      航警、地勤作業）：由甲、乙雙方依需求與機場單位洽談
      ，或另請對方協助相關作業。』等語，已記載金門地區之
      地勤作業原則上由飛特立公司自行與機場單位洽談，或另
      請對方協助，並非約定金門地區之地勤作業由凌天公司負
      責，亦無凌天公司應自行辦理地勤業務之約定。再者，依
      兩造所不爭執107年7月之補充協議書第1條約定兩造投標
      前共同約定系爭採購案最低承包價為15億5000萬元，分配
      金額及比率為凌天公司分配金額為11億元、分配比率為70
      .968％，飛特立公司分配金額為4億5000萬元、分配比率為
      29.032％；第2條則約定因系爭採購案實際承包金額減為15
      億元，兩造按第1條約定分配比率減價後凌天公司分配金
      額為10億6451萬6000元、分配比率仍為70.968％，飛特立
      公司減價後分配金額為4億3548萬4000元、分配比率仍為2
      9.032％，並於第3條約定兩造得按106年6月15日共同投標
      協議書約定之分配比率即凌天公司70％、飛特立公司30％分
      別向業主請領，飛特立公司則於請領後，將實際可分配之
      比率29.032％與向業主請領之比率30％之差額即0.968％部分
      匯還凌天公司等語，並無就金門地區之地勤作業另行約定
      由凌天公司負責，且足認該飛特立公司29.032％、凌天公
      司70％之比率，係兩造於106年6月15日簽立共同投標協議
      書時即已約定。再查，證人即飛特立公司航務協理柯丁福
      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當初在談合作的時候就已經講好，
      金門由飛特立公司負責，澎湖跟馬祖就由凌天公司負責，
      投標前兩造公司的人員有無達成口頭協議，約定由凌天航
      空自辦地勤其不清楚，當初大家共識是資源共享，至於如
      何進行詳細備勤的業務，當時的意思就是後續再繼續討論
      ，107年1月16日會議當天兩造對於地勤之處理並無達成共
      識，當時民航局雖然不支持新設立地勤業，但是並不反對
      由凌天航空取得地勤業務許可來自辦地勤業務。當天大家
      討論的方向就是由凌天航空取得自辦地勤的許可，然後協
      助飛特立航空執行地勤業務。至於與凌天公司洽談『金門
      地區緊急醫療服務案契約內容問題』報告單第4點後續做法
      之記載，為飛特立公司內部自行討論呈報給主管的內容，
      並不是107年1月16日當天會議討論的內容，107年1月16日
      及23日的會議主要是大家要協調在107年7月份完成飛航的
      備勤以避免違約罰款，至於地勤業務的問題並沒有在這二
      次會議中進行詳細的討論，至於飛特立公司主管收到這兩
      份報告單之後，有無去找凌天公司公司討論費用比率的問
      題其不清楚，會議的報告單是飛特立公司內部陳報給負責
      人的，沒有副本給凌天航空公司等語明確；另證人即飛特
      立公司專案經理王正安於原審亦結證稱：107年7月7日之
      補充協議書為飛特立公司財務主管李輔祥製作的，因其主
      要是負責和主管機關之間備勤飛航相關事宜的準備，兩家
      公司之間拆帳的問題非其負責，其亦無參與相關事宜，合
      作協議書（即107年7月18日）的第2頁第2點就表示離島的
      機場各自負責，包含金門的部分由飛特立公司自己處理，
      至於臺灣端的部分就看飛航的機場狀況而定，107年1月16
      日的報告單為其所製作回報給飛特立公司的主管，該報告
      單第2頁二.4所記載的契約内明確提出即係106年8月11日
      衛福部的函文，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契約約定，並報告單
      所記載民航局不支持增加地勤業，飛特立公司應該另行規
      劃一節，其並沒有向飛特立公司報告應如何規劃，107年1
      月23日報告單第3頁第3點凌天航空已經表示沒有繼續辦理
      自辦地勤的規劃，雖然其有提出金額比率分配的調整問題
      ，但是凌天航空並沒有回應，所以其只能陳報給飛特立公
      司要另行與凌天公司協調比率的問題，後續到107年7月間
      仍然有多次的討論，107年1月23日會議報告單上面所寫的
      自辦地勤業務產生的問題，雙方並沒有在107年7月18日之
      協議書達成由凌天公司負責的約定等語明確。堪認兩造於
      106年6月15日投標前已就分配比率約定為飛特立公司29.0
      32％、凌天公司70.968％，且並未就金門地區約定由凌天公
      司負責甚明。飛特立公司主張兩造原約定飛特立公司分配
      比率為30％、凌天公司為70％，嗣後兩造合意由飛特立公司
      將可受分配比率其中0.968％讓與凌天公司，作為凌天公司
      負責金門地區之地勤業務云云，並無可採。」等語明確，
      有前案確定判決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30頁），依前揭
      所述，前案確定判決就上揭重要之爭點之判斷於兩造間已
      有爭點效之適用，兩造就此部分於本件訴訟，不得再為相
      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已如前述，是應認
      定兩造就系爭採購案之請款分配比率為「被告公司29.032
      ％、原告公司70.968％」，且兩造並未約定金門地區地勤業
      務由原告公司負責，是以原告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第2
      項之「甲（即原告，下同）、乙（即被告，下同）雙方同
      意於每月收到各機關款項後，乙方應於次一工作日將前項
      30％與本協議書第1條乙方應分配比率29.032％之差額匯還
      甲方」約定（見中院卷第17頁），請求被告將110年3月至
      111年7月間分配比例差額0.968％（即30％－29.032％＝0.968％
      ）款項之總額462萬6,239元【上揭金額之客觀計算真正，
      業經被告於本院113年6月13日言詞辯論程序中自承對原證
      1至4（原證2第8頁除外）不爭執其上所載金額之客觀真正
      ，見本院卷第151頁，詳細計算公式如附件之原證2明細表
      、計算總表】匯還予原告，應屬有據。
　　⒉又查，前案確定判決業經認定，兩造106年6月15日簽立之
      共同投標協議書第2條、107年7月18日簽立之系爭合作協
      議書第2條第3項第2、3款，及107年7月系爭補充協議書第
      1至3條，並無關於「金門及本島地區之航空站地勤作業」
      （下稱系爭地勤作業）由原告負責之約定，且系爭補充協
      議書約明請款金額分配比率為被告29.032%、原告70.968%
      ，被告按上揭共同投標協議書約定之分配比率30%請款後
      ，應將差額0.968%款項匯還原告等情，及依證人即被告公
      司航務協理柯丁福、專案經理王正安之證述，可知兩造並
      未就被原告協助被告辦理系爭地勤作業達成協議，107年1
      月16日及23日會議報告單關於原告協助被告執行地勤業務
      ，被告另行與原告協調經費百分比之記載，係被告公司內
      部所製作，並非兩造於該會議達成之結論，且參兩造於執
      行系爭採購案已逾1年，而於108年9月11日、12日簽立之
      承諾書及協議書，除再次確認107年7月所簽補充協議書議
      定之分配比率，並無原告應負責金門地區地勤作業之約定
      ，更以該期間被告亦未就原告未為其辦理地勤作業乙事，
      請求重新分配金額或拒絕給付差額，有悖於常情。又證人
      即被告公司飛行機師及訓練部經理朱國明並未參與比率調
      整部分，且所證稱關於臺灣端之地勤作業由原告負責，係
      單方聽聞被告公司原負責人轉述，不足據為認定雙方有地
      勤業務交由原告處理之合意，原告106年8月11日天財字第
      10610015號函係其單獨回復衛福部之內容，不生兩造意思
      表示合致效力，衛福部將之列入系爭採購案契約文書內，
      乃為日後該部得依所載30%、70%比率辦理兩造請款，以避
      免金門地區決標價格占決標總價比約33%之適用疑慮，況
      該函文之說明亦與實際分配比率不同，而證人即原告公司
      財務部副總凃吉榮、總經理李正文亦證稱該函係為回復衛
      福部詢問所作的說明，而非雙方之協議，被告復未提出其
      他積極證據證明兩造有被告給付0.968%差額之款項，原告
      為其負責地勤業務之合意，有前案確定判決附卷足憑，依
      前揭所述，前案確定判決就上揭重要之爭點之判斷於兩造
      間已有爭點效之適用，兩造就此部分於本件訴訟，不得再
      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已如前述，應
      認系爭補充協議書記載被告分配比例29.032％與共同投標
      協議書分配比率30％之差額0.968％，並係被告給付原告代
      執行系爭地勤作業報酬，兩造並未就由原告代執行系爭地
      勤作業一事達成合意，是以，被告抗辯上揭差額0.968％，
      係被告給付原告代執行系爭地勤作業報酬，原告自始未履
      行代執行系爭地勤作業，即不得請求該差額云云，亦無足
      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原告爰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
    請求被告給付462萬6,239元，及自112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
    執行，經核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
    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36號
原      告  凌天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正鈞  
訴訟代理人  陳浩華律師
複  代理人  楊婷鈞律師
            宋郁明  
被      告  飛特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世隆  
訴訟代理人  黃明展律師
            劉兆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事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訴字第362號），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陸拾貳萬陸仟貳佰參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三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伍拾肆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佰陸拾貳萬陸仟貳佰參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為參與投標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代辦金門、連江、澎湖等三縣政府委託之「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先於民國106年6月15日簽訂「共同投標協議書」，復於107年7月18日簽訂【執行衛生福利部「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案」合作協議書】（下稱系爭合作協議書），再於107年7月間簽訂系爭補充協議書，嗣於108年9月12日間簽署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並經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吳碩仁事務所以108年度北院民公碩字第0087號公證書予以公證在案。系爭補充協議書第1條約定甲（即原告，下同）、乙（即被告，下同）雙方於投標前共同約定合約最低承包及分配金額及比率為由原告分配比例70.968％、被告分配比例29.032％，第3條關於合約履約款項收取則約定「㈠依據甲、乙雙方於合約投標前簽署並公證之『共同投標協議書』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由各成員分別出具之發票及其他文件向機關請領。各成員分別請領之項目及金額為：甲方為70％，乙方為30％。㈡甲、乙雙方同意於每月收到各機關款項後，乙方應於次一工作日將前項30％與本協議書第一條乙方應分配比率29.032％之差額匯還甲方。」等情，故被告應於每月將其溢領之款項轉回原告所指定之帳號帳戶，以符合雙方共同投標時之約定，詎被告竟自110年3月份起至111年7月份止即未按時匯回雙方約定之款項，合計為新臺幣（下同）462萬6,239元（計算公式詳如附件原證2明細表、計算總表所示，即中院卷第19至21頁。被告雖曾於前案一審即臺中地院110年度重訴字第323號請求返還溢付款等事件審理時，先主張其享有比例為33.3％，原告則為66.7％云云，惟未獲採納，嗣又指稱兩造係30％及70％之分配比例，至0.982％之比例則為臺灣地勤服務費用云云，均屬不實，蓋參照系爭合作協議書第2條第3項第3款約定：「台灣機場（航站、軍方、航警、地勤作業）：由甲、乙雙方依需求與機場單位洽談，或另請對方協助相關作業」等語，可知兩造係約定「或另請他方協助相關作業」，唯兩造並未達成互相協助作業之協議，且兩造亦無就台灣機場互相協助地勤業務為書面約定，從而被告遽以原告未提供台灣機場地勤服務，不得為主張請求系爭款項云云，顯有誤會。
　㈡再者，本件兩造爭點有前案爭點效之適用，蓋原證1系爭補充協議書係屬兩造共同投標分配比例之約定，並非以原告代為被告執行台灣機場航站地勤作業為前提，被告遽指稱此為「前提」云云即屬無據，至原證7統一發票品項記載為「三離島航空器駐地備勤服務費」係因本件共同投標之採購案名即為「三離島地區救援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另因兩造付出之人力與成本不同，故於107年7月間簽訂系爭補充協議書，就雙方之分配比例亦有再次詳細說明、計算及確認，均無所謂原告應提出辦理航空站地勤作業服務之項目及義務云云，有關發票品項係基於系爭採購案之名稱而開立「服務費」之發票，誠非屬品項為「地勤費用」之發票，易言之，系爭補充協議書係屬兩造合作投標履約之依據、共同投標分配比例之標準，此有原告委託佑權聯合法律事務所寄發110年5月14日佑權華律字第0000000-0號函在卷足佐（見本院卷第79至81頁）。為此，原告爰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提起本訴等語。
　㈢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62萬6,2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則略以：　　
　㈠原告固主張前案二審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重上字第173號請求返還溢付款項事件所列爭點及認定之事實發生爭點效，於本件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云云，然前案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間為112年4月26日，被告嗣於112年6月間收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15435號詐欺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第241至246頁），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檢察官於112年5月10日所為，由書記官於112年5月26日製作書類正本，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就本件而言確實係屬新證據，按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就系爭採購案分配比例等節，記載被告李正文辯稱略以：「伊是凌天公司實際負責人，在公司擔任總經理…衛福部來詢問就金門地區主要是由告訴人（按即被告，下同）去執行緊急醫療後送作業，因為凌天公司在該區分配70％，告訴人30％，伊等害怕金門縣政府發現告訴人30％就可以做，因此隨便找一個理由回衛福部等語」等語，可知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同時為親自與被告洽談共同投標、後續簽約之核心人員李正文業已證實原告、被告之分配比例分別為70％、30％，應無疑義，而此一事實、證據均未經前案歷審判決審理時作為判斷之基礎，故本院應不受前案爭點及認定事實之拘束。
　㈡參照原告以前揭系爭兩造比率差價函覆衛福部表示略以：「說明：…二、依據『共同投標協議書』約定飛特立航空主辦項目為金門地區駐地備勤及運送業務，由於飛特立航空僅具普通航空業資格，無法辦理航空站地勤作業，僅能委託具有民用航空運輸業資格之本公司辦理，主旨中所提之比率差額僅為目前本公司未來向飛特立航空應收取地勤費用部分款項之預估數，實際比率差價尚待實際代理作業項目及其他代辦費用釐清後再行文呈報」等語，可知斯時兩造約定分配比率即為「共同投標契約」所載之30％：70％，其後調整之請款比例即係基於代辦地勤作業而為之變動，另佐以證人凃吉榮、李正文於前案之證詞，堪認原告就雙方契約金額實際分配比率會有差價之原因完全沒有與被告討論，即可肯定回覆衛福部，足徵兩造間就該分配比率問題早有定見，顯毋需討論應如何回應主管機關，況兩造於事後確實有發函衛福部要求變更分配比率；是認，兩造於106年8月11日前已有代理地勤業務之約定，其後調整比例即係因實際代理作業費用調整分配比率；實則系爭兩造比率差價函應屬系爭採購案勞務採購契約書內容之一，亦曾經兩造追認該內容，足徵係基於明知且認同該函文內容之情況下為後續協商。
　㈢再者，除前揭系爭合作協議書第2條第3項之約定內容外，復參以系爭合作協議書第6條約定有關採購案服務經費之請領約定「甲、乙雙方同意另定補充協議書，協議相關作業細項」等語，益證雙方已約定原告應代被告執行臺灣機場部分航站地勤業務，豈料原告竟未依約履行，且當時被告公司負責人楊宿智於108年間因發生墜機意外不幸身亡，經營權更迭，人事大異動，被告公司百廢待興，迄至110年間整頓內部始發現原告從未代執行臺灣地勤作業卻受領代執行費用，被告遂於110年3月間停止付款，並委託中銀律師事務所以110年4月29日中銀律函字第1100429-001號函請原告於函到後14日內重新調整請款比例，並請求返還溢價款等情，另原告則委託佑權聯合法律事務所寄發110年5月14日佑權華律字第0000000-0號函覆被告表示除從未代被告執行地勤業務以外，更表明此採購案投標時原告與被告之內部分配比例為70％：30％等語，是原告起訴主張雙方於投標前即約定內部分配比例為70.968％：29.032％云云，洵屬不實。況查，系爭採購案分為「運送服務」、「駐地備勤」兩部分，被告開立發票品名為「三離島航空器駐地備勤服務費」，即係就兩造間代理駐地備勤部分之營業行為費用，故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確實係屬給付代地勤費用之約定，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約定0.968％比例之差額，當無由恣意擴張解釋成整體採購案之差額云云。末按，兩造既已簽訂共同投標契約，約定請款比例為70％：30％，何以於一年後調整請款比例？原告顯未盡舉證之責，更無法證明簽訂系爭補充協議書之原由，應認原告與被告之內部分配比例自始即為70％：30％，至系爭補充協議書記載被告分配比例29.032％與共同投標協議書分配比率30％之差額0.968％，實係被告給付原告代執行臺灣機場航站地勤作業報酬，則原告既自始未履行代執行臺灣機場航站地勤作業，其遽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恣意請求被告給付462萬6,239元云云，顯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語置辯。
　㈣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見本院卷第151、152頁）
　㈠原告與被告為參加與衛生福利部代辦金門、連江、澎湖三縣政府委託之「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採購案（即系爭採購案），有於106 年6 月15日簽署共同投標協議書（見本院卷第61、63頁）。
　㈡原告與被告又於107 年7 月18日簽署【執行衛生福利部「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合作協議書】（即系爭合作協議書）（見本院卷第97至102 頁）。
　㈢原告與被告另於107 年7 月間簽署系爭補充協議書（見中院卷第17、18頁）。
　㈣原告與被告後於108 年9 月12日間簽署協議書（即系爭協議書），並經公證人以108 北院民公碩字第0087號公證書予以公證（見本院卷第103 至106 頁）。
四、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兩造間請求返還溢付款事件，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323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1年度重上字第173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136號民事判決確定，有兩造不爭執之上揭民事判決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06至145頁，下稱前案確定判決），前案確定判決於本件有爭點效之適用。
　　⒈「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或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兩造辯論之結果所為之判斷結果，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而言，其乃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而來。是『爭點效』之適用，除理由之判斷具備『於同一當事人間』、『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條件外，必須該重要爭點，在前訴訟程序已列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主要爭點，經兩造各為充分之舉證，一如訴訟標的極盡其攻擊、防禦之能事，並使當事人適當而完全之辯論，由法院為實質上之審理判斷，前後兩訴之標的利益大致相同者，始應由當事人就該事實之最終判斷，對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負結果責任，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第一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惟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若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縱令與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影響，因而於判決理由中對之有所判斷，除同條第二項所定關於抵銷之情形外，尚不能因該判決已經確定而認此項判斷為有既判力。又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07號民事判決、97年度台上字第2688號民事裁定，可資參照。
　　⒉本案兩造與前案確定判決之當事人均為同一，且就「㈠飛特立公司（即被告，下同）主張就系爭採購案中約定飛特立公司所負責之金門及本島地區航空站之系爭地勤作業，由凌天公司（即原告，下同）協助辦理地勤作業，有無理由？㈡凌天公司抗辯兩造請款分配比率係依據雙方航空器成本價格比例約定，凌天公司協助辦理地勤作業與請款分配比率間，不具有關連及對價性，有無理由？㈢兩造就系爭採購案之請款分配比率為何？⑴飛特立公司主張依106年6月15日共同投標協議書，分配比率為飛特立公司30%、凌天公司70%。⑵凌天公司抗辯兩造於107年7月簽訂補充協議書，真意為飛特立公司29.032%、凌天公司70.968%。㈣飛特立公司主張依106年6月15日共同投標協議書，比率為飛特立公司30%、凌天公司70%，擇一請求凌天公司返還107年8月1日起至110年1月止，請款比率0.968%之差額共862萬2292元，有無理由？」等部分，業於前案審理中列為重要爭點。
　　⒊兩造已就上揭重要爭點於前案進行妥適之訴訟上辯論，又被告迄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猶未能提出新任何訴訟資料用以推翻前案確定判斷；至被告指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檢察官於112年5月10日所為，由書記官於112年5月26日製作書類正本，顯係前案確定判決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被告始發現之新證據，且依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記載被告李正文抗辯內容，可認被告李正文業已證實原告、被告之分配比例分別為70％、30％，此部分未經前案歷審判決審理時作為判斷之基礎，故本院應不受前案爭點及認定事實之拘束云云；然查，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係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針對被告以告訴人身份對李正鈞、李正文及凃吉榮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罪嫌、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及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行使偵查權、訊問證人並調閱相關證據後，認查無積極證據足資認定李正鈞、李正文及凃吉榮涉有告訴人所指訴犯行，認李正鈞、李正文及凃吉榮罪嫌不足，要與本件原告與被告間關於兩造就系爭採購案之請款分配比率、有無約定被告所負責之金門及本島地區航空站之系爭地勤作業，應由原告協助辦理地勤作業等民事爭議，並無直接關聯性，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有記載李正文以被告身份於該案所為之抗辯內容，然該部分之記載係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內容之一部，尚不足以認定該部分係獨立之證據，況李正文已於前案確定判決審理過程中以證人身份具結作證，兩造於前案審理過程中就李正文證詞之證明力為妥適之訴訟上辯論，前案確定判決就李正文證詞之證據價值亦佐以全案相關事證進行認定，綜上，被告主張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就本件而言係屬新證據云云，顯非可採。
　　⒋再者，被告復未表明前案確定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更未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自難以此認定前案確定判決有任何顯然違背法令之違誤。綜上，前案確定判決於本件應有爭點效之適用，亦即兩造就與前案確定判決重要爭點有關之本件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　　
　㈡原告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10年3月至111年7月間尚未給付0.968％之分配款總計462萬6,239元暨法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⒈前案確定判決認：「…參諸兩造於106年6月15日簽立之共同投標協議書第2條約定內容：『二、各成員之主辦項目：第1成員（即凌天公司）：連江、澎湖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第2成員（即飛特立公司）：金門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約定金門地區救護航空器之地勤備勤部分係由飛特立公司負責甚明。又觀諸兩造於107年7月18日簽立之合作協議書第二條第2點、第3點分別約定：『⒉各備勤作業機場：由承作之航空公司為主【連江地區及澎湖地區由甲方（即凌天公司）、金門地區由乙方（即飛特立公司）。】⒊臺灣機場（航站、軍方、航警、地勤作業）：由甲、乙雙方依需求與機場單位洽談，或另請對方協助相關作業。』等語，已記載金門地區之地勤作業原則上由飛特立公司自行與機場單位洽談，或另請對方協助，並非約定金門地區之地勤作業由凌天公司負責，亦無凌天公司應自行辦理地勤業務之約定。再者，依兩造所不爭執107年7月之補充協議書第1條約定兩造投標前共同約定系爭採購案最低承包價為15億5000萬元，分配金額及比率為凌天公司分配金額為11億元、分配比率為70.968％，飛特立公司分配金額為4億5000萬元、分配比率為29.032％；第2條則約定因系爭採購案實際承包金額減為15億元，兩造按第1條約定分配比率減價後凌天公司分配金額為10億6451萬6000元、分配比率仍為70.968％，飛特立公司減價後分配金額為4億3548萬4000元、分配比率仍為29.032％，並於第3條約定兩造得按106年6月15日共同投標協議書約定之分配比率即凌天公司70％、飛特立公司30％分別向業主請領，飛特立公司則於請領後，將實際可分配之比率29.032％與向業主請領之比率30％之差額即0.968％部分匯還凌天公司等語，並無就金門地區之地勤作業另行約定由凌天公司負責，且足認該飛特立公司29.032％、凌天公司70％之比率，係兩造於106年6月15日簽立共同投標協議書時即已約定。再查，證人即飛特立公司航務協理柯丁福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當初在談合作的時候就已經講好，金門由飛特立公司負責，澎湖跟馬祖就由凌天公司負責，投標前兩造公司的人員有無達成口頭協議，約定由凌天航空自辦地勤其不清楚，當初大家共識是資源共享，至於如何進行詳細備勤的業務，當時的意思就是後續再繼續討論，107年1月16日會議當天兩造對於地勤之處理並無達成共識，當時民航局雖然不支持新設立地勤業，但是並不反對由凌天航空取得地勤業務許可來自辦地勤業務。當天大家討論的方向就是由凌天航空取得自辦地勤的許可，然後協助飛特立航空執行地勤業務。至於與凌天公司洽談『金門地區緊急醫療服務案契約內容問題』報告單第4點後續做法之記載，為飛特立公司內部自行討論呈報給主管的內容，並不是107年1月16日當天會議討論的內容，107年1月16日及23日的會議主要是大家要協調在107年7月份完成飛航的備勤以避免違約罰款，至於地勤業務的問題並沒有在這二次會議中進行詳細的討論，至於飛特立公司主管收到這兩份報告單之後，有無去找凌天公司公司討論費用比率的問題其不清楚，會議的報告單是飛特立公司內部陳報給負責人的，沒有副本給凌天航空公司等語明確；另證人即飛特立公司專案經理王正安於原審亦結證稱：107年7月7日之補充協議書為飛特立公司財務主管李輔祥製作的，因其主要是負責和主管機關之間備勤飛航相關事宜的準備，兩家公司之間拆帳的問題非其負責，其亦無參與相關事宜，合作協議書（即107年7月18日）的第2頁第2點就表示離島的機場各自負責，包含金門的部分由飛特立公司自己處理，至於臺灣端的部分就看飛航的機場狀況而定，107年1月16日的報告單為其所製作回報給飛特立公司的主管，該報告單第2頁二.4所記載的契約内明確提出即係106年8月11日衛福部的函文，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契約約定，並報告單所記載民航局不支持增加地勤業，飛特立公司應該另行規劃一節，其並沒有向飛特立公司報告應如何規劃，107年1月23日報告單第3頁第3點凌天航空已經表示沒有繼續辦理自辦地勤的規劃，雖然其有提出金額比率分配的調整問題，但是凌天航空並沒有回應，所以其只能陳報給飛特立公司要另行與凌天公司協調比率的問題，後續到107年7月間仍然有多次的討論，107年1月23日會議報告單上面所寫的自辦地勤業務產生的問題，雙方並沒有在107年7月18日之協議書達成由凌天公司負責的約定等語明確。堪認兩造於106年6月15日投標前已就分配比率約定為飛特立公司29.032％、凌天公司70.968％，且並未就金門地區約定由凌天公司負責甚明。飛特立公司主張兩造原約定飛特立公司分配比率為30％、凌天公司為70％，嗣後兩造合意由飛特立公司將可受分配比率其中0.968％讓與凌天公司，作為凌天公司負責金門地區之地勤業務云云，並無可採。」等語明確，有前案確定判決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30頁），依前揭所述，前案確定判決就上揭重要之爭點之判斷於兩造間已有爭點效之適用，兩造就此部分於本件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已如前述，是應認定兩造就系爭採購案之請款分配比率為「被告公司29.032％、原告公司70.968％」，且兩造並未約定金門地區地勤業務由原告公司負責，是以原告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第2項之「甲（即原告，下同）、乙（即被告，下同）雙方同意於每月收到各機關款項後，乙方應於次一工作日將前項30％與本協議書第1條乙方應分配比率29.032％之差額匯還甲方」約定（見中院卷第17頁），請求被告將110年3月至111年7月間分配比例差額0.968％（即30％－29.032％＝0.968％）款項之總額462萬6,239元【上揭金額之客觀計算真正，業經被告於本院113年6月13日言詞辯論程序中自承對原證1至4（原證2第8頁除外）不爭執其上所載金額之客觀真正，見本院卷第151頁，詳細計算公式如附件之原證2明細表、計算總表】匯還予原告，應屬有據。
　　⒉又查，前案確定判決業經認定，兩造106年6月15日簽立之共同投標協議書第2條、107年7月18日簽立之系爭合作協議書第2條第3項第2、3款，及107年7月系爭補充協議書第1至3條，並無關於「金門及本島地區之航空站地勤作業」（下稱系爭地勤作業）由原告負責之約定，且系爭補充協議書約明請款金額分配比率為被告29.032%、原告70.968%，被告按上揭共同投標協議書約定之分配比率30%請款後，應將差額0.968%款項匯還原告等情，及依證人即被告公司航務協理柯丁福、專案經理王正安之證述，可知兩造並未就被原告協助被告辦理系爭地勤作業達成協議，107年1月16日及23日會議報告單關於原告協助被告執行地勤業務，被告另行與原告協調經費百分比之記載，係被告公司內部所製作，並非兩造於該會議達成之結論，且參兩造於執行系爭採購案已逾1年，而於108年9月11日、12日簽立之承諾書及協議書，除再次確認107年7月所簽補充協議書議定之分配比率，並無原告應負責金門地區地勤作業之約定，更以該期間被告亦未就原告未為其辦理地勤作業乙事，請求重新分配金額或拒絕給付差額，有悖於常情。又證人即被告公司飛行機師及訓練部經理朱國明並未參與比率調整部分，且所證稱關於臺灣端之地勤作業由原告負責，係單方聽聞被告公司原負責人轉述，不足據為認定雙方有地勤業務交由原告處理之合意，原告106年8月11日天財字第10610015號函係其單獨回復衛福部之內容，不生兩造意思表示合致效力，衛福部將之列入系爭採購案契約文書內，乃為日後該部得依所載30%、70%比率辦理兩造請款，以避免金門地區決標價格占決標總價比約33%之適用疑慮，況該函文之說明亦與實際分配比率不同，而證人即原告公司財務部副總凃吉榮、總經理李正文亦證稱該函係為回復衛福部詢問所作的說明，而非雙方之協議，被告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兩造有被告給付0.968%差額之款項，原告為其負責地勤業務之合意，有前案確定判決附卷足憑，依前揭所述，前案確定判決就上揭重要之爭點之判斷於兩造間已有爭點效之適用，兩造就此部分於本件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本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已如前述，應認系爭補充協議書記載被告分配比例29.032％與共同投標協議書分配比率30％之差額0.968％，並係被告給付原告代執行系爭地勤作業報酬，兩造並未就由原告代執行系爭地勤作業一事達成合意，是以，被告抗辯上揭差額0.968％，係被告給付原告代執行系爭地勤作業報酬，原告自始未履行代執行系爭地勤作業，即不得請求該差額云云，亦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原告爰依系爭補充協議書第3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462萬6,239元，及自112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附件：　　　　　　　　　

　　　　　　　　　
　　　　　　　　　
　　　　　　　　　　　　　　　　　　
　　　　　　　　　



